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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113 年 3 月份第 3 次主管業務會報暨縣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00分 

貳、 地點：本府 2樓簡報室                     

參、 主席：楊縣長文科                        紀錄：宋巧雰 

肆、 出席人員： 

陳見賢、李安妤、彭益宣、池燕雲、田昭容、徐元雄、謝明輝、

彭惠珠、陳偉志、戴志君、張淇銘、傅琦媺、陳欣怡、林東山、

古瓊漢、雲天寶、連心蘭、陳美志、黃文琦、周秋堯、魏文元、

宣介慈、陳中振、殷東成、廖瀅瀅、章宗耀、黃國峯、楊郡慈、

張惠紜、陳雅芳、江寧增、邱世昌、彭正宇、王金倉、李國祿、

魏嘉憲、梁淑惠、羅之吟、張孟湧、郭慧龍、羅鈞盛、林昌炬、

張愷容、田芮熙、謝一如、周旻樺、賴盈如、林曉含、李芷瑜、

王金鳳、 

伍、 審查提案： 

(一) 原住民族行政處： 

案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縣辦理「113 年度原住民族

青年暑期工讀計畫」，因 113 年度預算不足 29 萬

9,000 元(中央款，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單位)，

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

「原住民族業務-原民行政」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二) 農業處： 

案由：「新竹縣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衛生局： 

案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本縣辦理「113 年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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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發展兒童事故傷害防制宣導計畫」經費

210 萬元(中央款)，因 113 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

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

「衛生業務-健康促進」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四) 原住民族行政處： 

案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縣辦理「113 年原住民族地

區部落聯絡道路養護經費分配及執行計畫」2,337

萬 2,000 元(中央款)，因 113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

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

「原住民族業務-原民建設及保留地管理」科目項下

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五) 民政處： 

案由：訂定「新竹縣殯葬服務業及殯葬設施查核評鑑及獎

勵辦法」，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六) 產業發展處： 

案由：為辦理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兒童遊戲場環境設施改

善計畫」4,003萬 7,000 元（中央款），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工作」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七) 產業發展處： 

案由：內政部核定本府「113 年度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重建計畫」計新臺幣 30 萬元整（中央款），擬請同

意於 113 年辦理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都市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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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業務—都市設計工作」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八) 社會處： 

案由：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府辦理 113 年「新竹縣社勞政聯

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經費 50 萬元(中央款)，因

113 年度預算不足 7萬元(中央款)，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先行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社政業務-社會

救助工作」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九) 文化局： 

案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13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文化資產古物類補助計畫」核定本縣辦理

「113-114 年新竹縣日治創校之百年小學文物普查

建檔計畫（三）」等 2 項計畫計 285 萬元（中央款

171 萬元，縣配合款 114萬元）。因 113年度未及編

列是項經費，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文教活動-文教業務」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 勞工處： 

案由：有關 113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府辦理特定對

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計畫「北極星就業計畫-做自己

的生命設計師」，總經費 55 萬 7,000 元（中央款）

（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單位），因 113年度預算未

編列是項經費，擬請同意辦理 113 年度墊付案，並

於 114年度預算「勞資關係與福利-勞資關係與福利

工作」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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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文化局： 

案由：文化部核定本縣辦理 113 年度「地方扶植傑出演藝

團隊計畫」270萬元(中央款 135萬元，縣配合款 135

萬元)，因 113 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4年度預算「文教活動-

文教業務」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 地政處： 

案由：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3 年度土地違規使用

查處作業」經費新台幣 100 萬元(中央款)，因 113

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

付，並於 114年度預算「地政業務-地政工作」科目

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 地政處： 

案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核定補

助竹東地政事務所辦理「113 年度汰換老舊測量儀

器設備申請計畫」50 萬元（中央款），因 113 年度

未編列是項經費，擬請准予於 113 年度辦理墊付，

並於 114年度預算「一般行政-行政工作」科目項下

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四) 原住民族行政處： 

案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縣辦理「113 年度原住民族

語保母獎助計畫」，因 113年度預算不足 29萬 8,000

元(中央款)，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原住民族業務-原民行政」科目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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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五) 民政處： 

案由：有關客家委員會「112 年度推動客語為通行語執行

成效」評核結果，本縣獲獎勵金總計新臺幣(下

同)1,290 萬元（中央款），其中本府獎勵金 100 萬

元（中央款）、本縣芎林鄉公所等 11 鄉鎮獎勵金合

計 1,190萬元（中央款），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

墊付，並於本府 114年度預算「民政業務-客家事務

工作」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六) 交通旅遊處： 

案由：交通部觀光署補助本府辦理「113 年交通部觀光署

協助地方政府執行露營場輔導管理工作」，總經費

450 萬元(中央款)，因 113 年度預算未編列是項經

費，擬請同意辦理 113 年度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

算「觀光業務-觀光工作」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七) 工務處： 

案由：有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 113 年度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經費

110 萬元 (中央款)，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

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建築管理業務─使用管理

工作」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八) 民政處： 

案由：有關客家委員會核定本府辦理「新埔鎮褒忠亭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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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客家文化園區先期評估規劃」案，總經費 150 萬

元(中央款 126萬元、縣配合款 24萬元)，擬請同意

113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本府 114 年度預算「民政

業務-客家事務工作」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九) 社會處： 

案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本府辦理「113 年度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地方政府專案人力」，因

113年度預算不足12萬5,000元(中央款10萬6,144

元、縣配合款 1 萬 8,731 元)(配合預算編列調整至

千元)，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先行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社政業務-婦幼福利」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 原住民族行政處： 

案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縣辦理「113 年度原住民族

土地古道、文化遺址及環境永續維護計畫」734 萬

元（中央款）(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單位)，因 113

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擬請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

付，並於 114年度預算「原住民族業務-原民建設及

保留地管理」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一) 原住民族行政處： 

案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縣辦理「113 年度原住民族

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因 113年度預算不足 112

萬 7,000 元（中央款 67 萬 5,812 元、縣配合款 45

萬 1,188 元）(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單位)，擬請

同意於 113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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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業務-原民行政」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二) 社會處： 

案由：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府辦理「113 年度以家庭為中心

之整合性服務方案」，因 113年度預算不足 135萬元

(中央款)，擬請同意於 113年度先行墊付，並於 114

年度預算「社政業務-社工暨保護服務」科目項下轉

正。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三) 文化局： 

案由：文化部核定本縣辦理 113年度「藝響天開─2024 新

竹縣藝文場館營運升級計畫」，因 113年度預算編列

不足 124 萬 7,000 元(中央款 87 萬 3,000 元、縣配

合款 37萬 4,000元) (配合預算編列調整至千元)，

擬請同意於 113 年先行墊付，並於 114 年度「文教

活動-文教業務」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陸、 各單位發言： 

一、 工務處： 

報告事項： 

縣道 120線 23K+640~24K+850 道路拓寬改善工程開工動土

典禮： 

1. 工程效益：內灣地區假日交通壅塞，雖已採取替代道路分

散車流，但受限於縣道 120線及替代道路容量不足，加上

道路線型不佳，大型車輛進出或轉向時常會導致車流回

堵。為此提出縣道 120線永豐橋至內灣大橋路段進行道路

拓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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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內容：拓寬範圍由永豐橋至內灣大橋間，改善長度約

1.21公里，路幅拓寬至 16公尺，佈設雙向四車道，設計

時速採 40km/hr，預計 113年 3月底開工，歷時 720日曆

天，預估於 115年 3月中竣工。 

3. 工程經費：總經費約 4.32 億元，交通部公路局補助約 1.8

億元，本府編列預算約 2.52 億元。 

4. 開工典禮訂於 113 年 3 月 21 日 10 點 30 分在內灣派出所

旁舉行，恭請縣座、副縣長、秘書長及各單位主管人員，

撥冗參加。 

二、 社會處： 

（一） 報告事項： 

本縣守護兒少「兒童保護 7+1」精進計畫： 

1. 增加兒少出養前訪視頻率，並於出養後追蹤三年。 

2. 建立特殊孩童照顧共訪機制。 

3. 兒少出養前照顧比照寄養家庭條件。 

4. 保母訓練增加實務操作內容，強化在職及回流訓練。 

5. 增加全日托幼童保母的訪視頻率。 

6. 建立優質保母推薦名單，協助家長篩選品質。 

7. 辦理保母協力圈活動交流，提升保母分享及支持系統。 

8. +1 為落實計畫，推廣且落實幼兒專責醫師制度，本處將

與衛生局配合，讓幼兒皆有專責照顧的醫師。 

（二） 主席裁示： 

為守護兒少、避免虐童憾事，未來請社會處加強訪視，對

於出養的孩童，更要加強聯繫，了解孩童之身心狀況，為

此社會處會增加更多工作，感謝社會處的辛勞。此外，有

關推廣且落實幼兒專責醫師制度的部分，請衛生局協助辦

理。（社會處、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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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局： 

報告事項： 

1. 2024新竹縣「行動藝術館」校園巡迴展啟動記者會暨開

幕活動：自 3月起，從橫山鄉大肚國小展開 6校接力巡迴

展，「行動藝術館」的藝術列車 4月將開到五峰鄉五峰國

中、5月到竹東鎮竹東國小、9月到尖石鄉新光國小、10

月到北埔鄉北埔國小、11月到峨眉鄉峨眉國小展出。 

2. 「果陀新竹 FUN青輕劇場」：由本局主辦、果陀劇場承辦

的「果陀新竹 FUN青輕劇場」，將從 4月 10日到 5月 5日

於本局實驗劇場及演奏廳盛大演出。3月 22日(五)上午

11時將於實驗劇場辦理活動記者會，邀請大家共同參加，

以上活動請參閱資料。 

四、 教育局： 

報告事項： 

1.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校舍工程」上樑典禮：湖口高中

遷校工程案於 112年 2月 15日開工，訂於 113 年 3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9時辦理校舍工程上樑典禮，敬邀縣長及

各位長官們撥冗蒞臨指導。 

2. 「113年新竹縣青年節慶祝暨媒體識讀系列活動—網路假

面 Open Mic」：本局特於今（113）年 3月份以「媒體識

讀」為主題推出「網路新識力，養成三部曲」系列活動，

有助青年朋友養成媒體識讀的能力。此次活動為青年節系

列活動第二部曲「網路假面 Open Mic」活動，特別邀請

網紅 High 咖-邱志恒從自媒體創作者角度出發，分享創

作經驗，活動於 113年 3月 23日（星期六）下午 3時 30

分在遠百竹北店七樓辦理，敬邀各位長官出席與會。 

3. 有關「網路新識力，養成三部曲」系列活動，第一部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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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辦理話劇活動，透過戲劇表演方式，讓青年朋友重

視網路識別；第二部曲則是「網路假面 Open Mic」活動，

邀請網紅 High咖-邱志恒個人分享，與進行青年朋友對

談引起對於媒體識讀的重視；第三部曲，將於青年節辦理

「網路訊息 check it out」社群串聯行動，引用英文字

母 C作為串連活動之手勢，提醒民眾在收到資訊時要有媒

體識讀能力，屆時將邀請各位長官一同響應。 

柒、 縣長裁示： 

本人將於 113 年 3 月 23 日起至 3 月 27 日止計 5 日，赴馬來西

亞參訪客家文化交流活動，出國期間職務由陳副縣長見賢代理。 

捌、 散會：上午 9時 50分。 

 


